附件1：
面试（讲课）须知
一、面试（讲课）时间、地点
面试（讲课）时间：2025年10月18—19日 
上午面试（讲课） 当天早上6:00报到
下午面试（讲课） 当天中午11:30报到
面试（讲课）地点：
解放路学校（尧都区解放东路711号）
二、面试（讲课）须携带的资料（证件）
1.本人身份证（有效期内的本人二代身份证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）。
2.本人笔试准考证。
3.本学科教材及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参考用书。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学科人员自备教具、器材。
4.蓝色或黑色中性笔。
三、进入面试（讲课）考点要求
1.参评教师进入面试（讲课）考点时须出示身份证（原件）、本人准考证，保持秩序。
2.所有参评教师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。凡带入者，一经发现，取销面试（讲课）资格，已取得面试（讲课）成绩的成绩作废。 
　　四、注意事项
　　1.参评教师务必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报到，逾期未报到者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（讲课）资格。
　　2.从报到至面试（讲课）结束，参评教师一律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进入面试（讲课）考点，违反规定者，取消面试（讲课）资格。
　　3.确定面试（讲课）号后，参评教师在整个面试（讲课）过程中，只能明示自己的面试（讲课）号，不准告知他人自己的姓名和其它任何身份信息。
　　4.在整个报到、面试（讲课）过程中，参评教师要遵守纪律和要求，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。
　　5.如有不明、不详情况，可向有关工作人员咨询。
　　6.温馨提示：参评教师请在报到前提前用餐。
